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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

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甘肃法翔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8 年白银

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甘肃法翔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吴卓芳律师 张仁山律师 雷觐荣律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2018 年白银市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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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白银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2018）甘法翔非意字第 16号

第一章 前言

致：白银市财政局：

一、委托事项

本所接受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白银市会宁县住

房和城市建设局的委托，就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白

银市会宁县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棚户区改造项目拟发行政府专项

债券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甘肃法翔律师事务所是经甘肃省司法厅批准成立，具有合法

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二、出具本意见书的依据

1. 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书》

2. 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报 2017 年平川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的报告》（平政发【2017】147 号）

3.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平川区丝路商联住宅小

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市发改投资

[2017]62 号）

4.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平川区爱伊家园小区（二

期）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市发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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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 号）

5.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平川区龙华首府小区一

期（水沟沿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市发改投资[2018]166 号）

6.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平川区金地花园（兴平

南路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市发

改投资[2018]291 号）

7. 白银市平川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平川区丝路商联

住宅小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前期工作的函》（平发投资[2016]52

号）

8. 白银市平川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平川区丝路商联

住宅小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初步设计的批复》（平发投资[2017]6

号）

9. 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2018 年平川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的报告》（平政发[2018]49 号）

10. 白银市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

年平川区会宁县靖远县景泰县调整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工作的

通知》（市棚改办发[2018]1 号）

11. 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贵集团原实业公

司土地局南侧旧家属院棚户区改造土地挂牌出让的函》（平住建

函[2018]3 号）

12.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原实业公司土地局南

侧旧家属院棚户区改造土地挂牌出让复函》（靖煤资[2018]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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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白银市国土资源局平川分局《关于白银市平川区金地花

园（兴平南路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的审查意见》

（平国土资发[2018]44 号）

14. 白银市会宁县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书》

15.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8 年分地区政府债务限额

和债券额度的通知》（甘财预 42 号）

16. 会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安排 2018 年棚户区改

造专项债券资金的报告》（会住建发[2018]156 号）

17. 会宁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 11号) 2017 年 9月 5

日

18. 会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会宁县棚户区改造南城区域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会政发[2017]179 号）

19. 甘肃省棚户区改造国家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实施协调领

导办公室《关于白银市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申请国开行贷款的确认函》

20. 甘肃省保障性安居领导小组《关于同意白银市调整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批复》

21.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8】28 号）

22. 白银铜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2018 年会宁县南城

区域三期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专项评

价报告》（白铜会专评审字（2018）1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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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白银铜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2018 平川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专项评价报告》（白铜会

专评审字（2018）13-1 号）

24. 白银铜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2018 白银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专项评价报告》（白铜会

专评审字（2018）13 号）

三、声明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 本所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意见书。

2. 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

行法律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准备工作进

行了尽职调查，本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为出具本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所与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市建

设局、白银市会宁县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

同》的要求，对与出具本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

证。

5. 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白银市会宁县住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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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局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意见书所必须

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该两局保证上

述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

与原件一致。

6. 对于出具本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及该中心或其他

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7. 本所律师在本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

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只作形式审查，并不表明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8. 本意见书仅供白银市政府本次申请债券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第二章 正文

一、项目实施单位

1. 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平川区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颁发的《机关单位法人证书》，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11620403013912834B，负责人李永斌，住所地甘肃省白银市平川

区长征东路 164 号。

2. 会宁县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持有会宁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核发的《机关单位法人证书》，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116204220139139095，负责人王继，住所地甘肃省会宁县会师镇

东关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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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平

川区所属的机关法人，会宁县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是会宁县所属机

关法人，具有城市建设的管理职责，具备从事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改造、管理服务以及管理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债券对应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及使用额度

（一） 平川区丝绸商联住宅小区棚户区改造

该项目位于平川区世纪大道西侧、集中供热北侧、向阳路南

侧，对外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良，人文及视觉景观较好，商服

繁华程度高。

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 年—2017 年城镇棚户区改造规划，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平川区丝路商联住宅小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市发改投资【2017】

62 号），同意平川区丝绸商联住宅小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立项。甘

肃省棚户区改造国家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实施协调领导办公室《关

于白银市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申请国开行贷

款的确认函》，将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2017 年棚户区改造规

划，同时已列入国家 2017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本项目区域面积 24969 平方米，可出让用地 11074.62 平方

米，用于商住、文化及城市道路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约 7800 万元，申请使用债券额度 1000 万元。

（二）平川区爱伊家园小区（二期）棚户区改造

该项目位于平川区经济开发区开发路以西、广场路以东、建

设路延长段以北、乐雅路以南，对外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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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视觉景观较好，商服繁华程度高。

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 年—2017 年城镇棚户区改造规划，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平川区爱伊家园小区(二

期)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市发改投资

【2017】61 号），同意平川区爱伊家园小区(二期)城市棚户区改

造项目立项。甘肃省棚户区改造国家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实施协调

领导办公室《关于白银市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项

目申请国开行贷款的确认函》，将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2017

年棚户区改造规划，同时已列入国家 2017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本项目区域面积 13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4885.98 平方

米，用于商住、文化及城市道路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15360 万元，申请使用债券额度 1500 万元。

（三） 平川区龙华首府棚户区改造

该项目位于平川区职业技术学校以东、靖煤小区以西、环城

北路以南、向阳路以北区域，对外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良，人

文及视觉景观较好，商服繁华程度高。

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 年—2017 年城镇棚户区改造规划，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关于白银市平川区龙华首府小

区一期（水沟沿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市发改投资【2018】166 号），同意白银市平川区龙华首府

小区一期（水沟沿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立项。甘肃省保障

性安居领导小组《关于同意白银市调整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

项目的批复》，将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2017 年棚户区改造规



法律意见书

甘肃法翔律师事务所 律师电话：13893238773 136894318699

划。

本项目占地面积 2459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7909.05 平方

米，用于商住、文化及城市道路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19098 万元，申请使用债券额度 1500 万元。

（四）平川区金地花园棚户区改造

该项目位于平川区长征西路南侧、锦丰园小区东北侧、颐

康园小区西侧，对外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良，人文及视觉景观

较好，商服繁华程度高。

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 年—2017 年城镇棚户区改造规划，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关于白银市平川区金地花园

（兴平南路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市发改投资【2018】291 号），同意白银市平川区金地花园（兴

平南路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立项。甘肃省保障性安居领导

小组《关于同意白银市调整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批

复》，将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2017 年棚户区改造规划。

本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9327.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8878.78

平方米，用于商住、文化及城市道路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5587 万元，申请使用债券额度 1000 万元。

（五） 会宁县南城区域三期棚户区改造

该项目位于月牙堡社区 247 线城区接口处以南，古城变电所

以西以北，东至桃花山根，西至西山根，对外交通便利。自然环

境优良，人文及视觉景观较好，商服繁华程度高。

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 年—2017 年城镇棚户区改造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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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4695 亩，可出让用地 1500 亩，土地性质为国

有和集体用地。用于商住、文化及城市道路项目。甘肃省棚户区

改造国家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实施协调领导办公室《关于白银市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申请国开行贷款的确认

函》，将该项目纳入甘肃省 2014—2017 年棚户区改造规划，同时

已列入国家 2017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 93500 万元，申请使用债券额度 5000 万元。

三、项目融资来源

（一） 平川区丝绸商联住宅小区项目总投资 7800 万元，申

请使用债券额度 1000 万元，自筹资金 800 万元。

（二） 平川区爱伊家园小区项目总投资 15360 万元，申请

使用债券额度 1500 万元，自筹资金 13860 万元。

（三） 平川区龙华首府项目总投资 19098 万元，申请使用

债券额度 1500 万元，自筹资金 17598 万元。

（四） 平川区金地花园项目总投资 5587 万元，申请使用债

券额度 1000 万元，自筹资金 4587 万元。

（五）会宁县南城区域三期项目总投资 93500 万元，申请

使用债券额度 5000 万元，自筹资金 88500 万元。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偿债资金由棚户区改造项目对应的土地出让收入偿还，依据

白银铜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白铜会专评审字（2018）

第 13 号《2018 白银市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专项评价报告》，白银铜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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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相关棚户区改造单位对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平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会宁县住房和建设局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预期项目收益（土地出让

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集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具有稳

定的预期资金来源，对应的土地出让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

和利息，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 《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 2006 年经甘肃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

律师事务所，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31620000MD01665261），且本所 2017 年度考核合格，出具

法律意见书属于本所业务范围。

本所指派吴卓芳律师、张仁山律师、雷觐荣律师均持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通过了 2018 年度年检。

（二）《专项评价报告》

白铜会专评审字（2018）第 13、13-1、13-2 号《专项评价

报告》系 白银铜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该机

构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02712737473N）

具有出具审计报告的资质。指派黄华会计师、雷全智会计师均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且通过了 2018 年度年检。

上述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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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服务机构，各机构根据其业务范围出具的专业文件，可以

作为本项目的申报资料。

第三章 法律风险

（一）征地拆迁风险

本项目涉及土地面积较大，难免因拆迁的进程问题影响土

地出让计划的进行，可能影响到项目收益。

（二）项目收益风险

棚户区改造项目具有特殊性，容易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房地产价格波动、甚至是动荡，将影响项目的收益，进而影响到

项目资金的平衡。

（三）利率波动风险

目前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复杂、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无常，国家

经济政策变动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影响到项目

收益及投资收益的平衡。

第四章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平川区 2017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平川区丝绸商联住宅小区棚户区改造、平川区爱伊家园小区（二

期）棚户区改造、平川区龙华首府棚户区改造、平川区金地花园

（兴平南路片区）棚户区改造；会宁县 2017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会宁县南城区域三期项目，具备合法资质，该棚改项目已经有权

机构批准与授权,亦履行了法定程序，取得了项目建设相关资质，

完成了住房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故平川区、会宁县本次棚户

区改造作为专项债券项目法律风险较小，委托人拟发行棚改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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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在法律上可行，平川区、

会宁县本次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实现收益（土地出让收入）和融资

自求平衡。

住建局针对该项目已签订诸多付诸实施的实质性合同，项

目收购后实施主体发生变更，需防范法律方面的纠纷。建议对该

项目做进一步相关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 。

本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甘肃法翔律师事务所

主任：吴卓芳

经办律师：张仁山

经办律师：雷觐荣

2018 年 8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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